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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某机械装置产品装配实物，完成该产品或装置的测绘，

用竞赛软件绘制该部件或装置的各零件的零件图和装配图，并

完成各零件的三维造型及三维装配。

1.参赛选手利用工量具对其中的若干零件进行尺寸测量；

2.利用竞赛软件，绘制给定机械零件的机械加工零件图；

3.利用竞赛软件，绘制给定机械部件或装置的二维装配图；

4.根据所有零件图纸和其他已知条件，对装置所有零件进

行三维建模，并结合实物的结构原理，构建三维装配体。

四、竞赛方式

该赛项为个人赛，每组由 1 名选手组成，限报 1 名指导教

师。

五、竞赛流程

竞赛场次：根据报名人数分批次组织竞赛。

竞赛流程：参赛队报到→召开领队会→检录、加密、正式

比赛→比赛结束→成绩评定、公布。

六、竞赛规则

（一）报名要求

各县区、各参赛学校统一组织报名。

（二）赛前准备

1.疫情防控期间，各参赛队员要做好各人防护工作，接受

工作人员的体温检测工作。

2.熟悉技术文件：选手赛前认真阅读竞赛规程，不明确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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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请咨询赛项技术负责人。

3.领队会议：比赛前召开领队会议，由各参赛队伍的领队

和指导教师参加，会议讲解竞赛注意事项并进行赛前答疑。

（三）文明参赛要求

1.竞赛现场提供计算机、竞赛软件与测绘机械部件或装置

等， 选手自带测量工具，可自带一本工具书（如机械设计手册、

国家标准）入考场，不得携带其他任何纸质资料和存储工具，

如出现较严重的违规、违纪、舞弊等现象，经裁判组裁定取消

比赛成绩。

2.参赛选手必须将全部数据文件存储至计算机指定盘符

下，不按要求存储数据，导致数据丢失者，责任自负。

3.比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相关安全操作规程，

禁止不安全操作和野蛮操作,确保人身及设备安全，并接受裁判

员的监督和警示。若因选手个人因素造成人身安全事故和设备

故障，不予延时，情节特别严重者，由赛项裁判组视具体情况

做出处理决定（最高至终止比赛），并由裁判长上报赛项执委

会；若因非选手个人因素造成设备故障，由赛项裁判组视具体

情况做出延时处理。

4.如果选手提前结束比赛，应报裁判员批准，比赛终止时

间由裁判员记录在案，选手提前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比

赛相关工作。

5.裁判长在比赛结束前 15 分钟对选手做出提示。裁判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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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布比赛结束后，选手应立即停止各项工作并等待收卷裁判员

收卷（答卷、存盘等工作须在竞赛时间内完成）。

（四）正式比赛

1.选手在参加比赛检录入场时，依次检录，抽取比赛机位

号。选手在比赛赛位抽签记录表上签字确认后，统一进入赛位

准备比赛。

2.比赛机位号抽签确定后，选手不准随意调换。

3.机位号不对外公布，抽签结果密封后由保密裁判交保密

室统一保管，在评分结束后开封统计成绩。

4.赛场提供已安装竞赛软件的计算机，并提供备用计算机。

5.参赛选手在赛前 30 分钟到达赛场集合，凭参赛证和身份

证接受检录，抽取机位号；赛前 15 分钟统一进场，在对应的机

位上对软、硬件竞赛设备进行确认，完成竞赛任务。比赛开始

15 分钟后不得入场。

6.参赛选手不得携带任何存储设备、笔记本电脑、通讯工

具、摄像工具以及其他即插即用的硬件设备进入赛场，否则取

消选手比赛资格。

7.参赛选手必须在裁判宣布比赛开始后才能进行比赛。竞

赛结束前将文件按要求存档。

8.比赛结束前 15 分钟，裁判长提醒选手比赛即将结束。比

赛结束后， 选手不得再进行任何操作，保存结果须经裁判员检

验，选手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赛场，任务书、赛卷不得带出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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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。

9.裁判组对有效答卷及时评定成绩，做到客观、公平、公

正。

（五）成绩评定与公布

本赛项设裁判组、监督组等工作机构。裁判组实行“裁判

长负责制”,设裁判长 1 名，全面负责赛项的裁判管理工作并处

理比赛中出现的争议问题。监督组对裁判组的工作进行全程监

督，并对竞赛成绩抽检复核。

记分员将解密后的各参赛队伍成绩汇总成最终成绩单，经

裁判长、监督组签字后进行公示。成绩公示无异议后，由仲裁

长和监督组长在成绩单上签字，并公布竞赛成绩。

七、技术规范

本赛项依据相关国家职业技能规范和标准或 ISO 标准，注

重考核基本技能，体现标准程序，结合生产实际，考核职业综

合能力，并对技能人才培养起到示范指导作用。

本赛项采用以下技术标准、规范及参考工具书：

（一）《机械制图员》国家职业标准

（二）《机械制图图样画法 视图》GB/T 4458.1-2002

（三）《机械制图图样画法 剖视图和断面图》GB/T

4458.6-2002

（四）《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》GB/T 4458.4-2003

（五）《机械制图 尺寸公差与配合注法》GB/T 4458.5-20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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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《产品几何技术规范（GPS） 几何公差 形状、方向、

位置和跳动公差标注》GB/T 1182-2008/ISO 1101:2004

（七）《产品几何技术规范（GPS） 技术产品文件中表面

结构的表示法》 GB/T 131-2006/ISO 1302:2002

（八）《机械绘图实例应用》刊号：978-7-302-45288-1

（ 九 ） 《 零 件 测 量 与 质 量 控 制 技 术 》 刊 号 ：

978-7-302-20108-3

（十）《机械制图》刊号：978-7-040-26919-2

（十一）《机械基础》刊号：978-7-04-026925-3

八、技术平台

1.竞赛工量具：拆装工具和测量工具由选手自带。

2.竞赛软件：中望机械 CAD 教育版 2022、中望 3D2022 教

育版。

九、成绩评定

（一）本赛项采用结果评判的方式评定选手成绩，赛项设

置了徒手绘图、计算机二维绘图、计算机三维建模以及现场职

业素养四个模块。成绩构成：团体成绩由零件测绘与计算机绘

图（50%）、二维装配图（20%）、三维设计与装配（30%）和职

业素养（5%，采用倒扣制，从总分中扣除） 四个模块构成。

各模块评分细则及评分原则如下表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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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-评分细则表

模块

模块

内容

评分内容

模块 权重主要

内容
评分明细

模块1：

零件测绘与

计算机绘图

计算机

绘制零

件图

（50%）

视图表达

（30%）

零件视图数量完整 15%

50%

零件视图比例合适 5%

零件视图布局合理、规范 10%

尺寸精度、几

何公差及技

术要求

（15%）

零件尺寸完整、准确 10%

零件尺寸标注简洁 1%

零件几何公差标注 1%

零件表面粗糙度标注 1%

零件其他技术要求 2%

其他

（5%）

零件图标题栏符合国标 2.5%

零件图图线、文字符合图层设定 2.5%

模块 2：

二维装配图

计 算 机

绘图装配

图

（20%）

视图表达

（10%）

装配图选取比例合理 1%

20%

装配图数量完整、布局合理、各零

部件配合关系表达清晰 6%

运动机构原理表达清晰 1%

各零件序号标注符合国标 2%

配合精

度及技

术要求

（8%）

装配图重要尺寸齐全、准确 3%

配合尺寸完整、准确 3%

技术要求符合机构工作特征 2%

其他

（3%）

零件图图线、文字符合图层设 1%

零件图标题栏符合国标 1%

明细栏内容与装配图一致 1%

模块 3：

三维建模及

装配设计

三维建

模与绘

图

(30%)

零件模型

（20%）

建模特征完整 15%

30%

零件尺寸准确 5%

装配模型

（10%）

装配零件完整 6%

装配关系正确 1%

零件约束关系正确 1%

爆炸图表达清晰 2%

M, H� W �D 5�

4

(< �ª其他

零达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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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�

5

��

2

 W�D>ž�º合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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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奖项设定

1.奖项设置：比赛成绩从高到低排列，每个比赛项目设

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。获奖项比例为该项目参赛人数的

15%，25%，35%（小数点后一位四舍五入），不设优秀奖，

荣获一、二、三等奖的教师均颁发荣誉证书。

2.按照省赛组队要求和确定名额，选拔市级教师技能比

赛成绩从高到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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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切物品禁止带入赛场。

6.比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须严格遵守操作过程和相关准

则，保证设备及人身安全，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；若

因设备故障导致选手中断或终止比赛，由大赛裁判长视具体

情况做出裁决。

7.若参赛队欲提前结束比赛，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，比

赛终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，参赛队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

何操作。

（二）指导教师须知

1.各参赛代表队指导教师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，听从指

挥，服从裁判，不弄虚作假。指导教师经报名、审核后确定，

一经确定不得更换。如发现弄虚作假者，取消参赛资格，名

次无效。

2.各代表队指导教师和领队要坚决执行比赛的各项规

定，加强对参赛人员的管理，做好赛前准备工作，督促选手

带好证件和允许自带的各种工具等。

3.参赛选手对裁判等工作人员的工作有异议时，必须在

规定时间内由领队提出书面报告送交仲裁委员会。

4.对申诉的仲裁结果，领队和指导教师应带头服从和执

行，还应说服选手服从和执行。

（三）参赛选手须知

1.严格遵守技能竞赛规则、技能竞赛纪律和安全操作规

程，尊重裁判和赛场工作人员，自觉维护赛场秩序。

2.佩带参赛证件及穿着统一服装进入比赛场地，并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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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的检查。

3.参赛选手应认真学习领会本次竞赛相关文件，自觉遵

守大赛纪律，服从指挥，听从安排，文明参赛。

4.进入赛场前须将手机等通讯工具交赛场相关人员妥

善保管。参赛选手请勿携带与竞赛无关的电子设备、通讯设

备及其他资料与用品进如比赛场地。

5.严格遵守赛事时间规定，准时抵达检录区，提供参赛

队选手的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参赛证，缺一不可，在开赛 15

分钟后不准入场，开赛后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赛场。

6.竞赛完成后必须按裁判要求迅速离开赛场，不得在赛

场内滞留。

7.竞赛结束时间到，应立即停止一切竞赛内容操作，不

得拖延竞赛时间。

8.参赛选手须在确认竞赛内容和现场设备等无误后开

始竞赛。在竞赛过程中，如有疑问，参赛选手应举手示意，

裁判长应按照有关要求及时予以关注。如遇设备或软件等故

障，参赛选手应举手示意。裁判长、技术人员等应及时予以

解决。确因竞赛设备或硬件故障，致使操作无法继续的，经

裁判长确认，予以启用备用竞赛设备。如遇身体不适，参赛

选手应举手示意，现场医务人员按应急预案救治。竞赛过程

中参赛选手不得在未经允许情况下大声喧哗。

9.在比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由于操作失误导致设备不能

正常工作，或造成安全事故不能进行比赛的，将被终止比赛，

成绩无效；若参赛选手违规操作，裁判有权终止比赛，成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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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效。

10.在比赛过程中，各参赛选手限定在自己的工作区域

和岗位完成比赛任务。

11.爱护竞赛场所的设备、仪器等，不得人为损坏竞赛

用仪器设备。

12.在竞赛期间，未经执委会的批准，参赛选手不得将

竞赛的相关信息私自公布。

十三、申诉与仲裁

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

等现象，代表队领队可在本队比赛结束后 2 小时之内向仲裁

组提出书面申诉。

备结 裁}� �
7 �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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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诉

比队可本队可任 赛任束
本

查 时之向出及面申之 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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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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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复议，并及时将复议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方。

（六）申诉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仲裁结果；不得

以任何理由采取过激行为扰乱赛场秩序；如在约定时间和地

点申诉人离开，视为自行放弃申诉。申诉方可随时提出放弃

申诉。


